
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

視光科專技競賽成績優良獎學金獎勵實施要點 

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7 日院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為鼓勵本科學生在應用課堂所學，積極參加本科所舉辦之專業技能競賽，特

訂定本辦法頒給獎學金，以示鼓勵。 

二、凡視光科在校學生，參加經提報科務會議通過後所舉辦之專技競賽，評選後

成績優良者，依該年度獎助學金經費酌發獎學金： 

 第一名 1500-2000元整。 

 第二名 1000-1500元整。 

 第三名 500-1000元整。 

 績優   200-500元整 

三、本獎助經費來源由本校學生獎助學金經費編列預算內支應。 

四、本獎學金名額及金額之增減，得視年度預算提案科務會議進行調整之。 

五、本要點由科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，呈請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後，經校長公

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